
四川外国语大学
二级单位事业发展基金管理办法（试行）

第一条 为了加强学校对下属各部门事业发展基金的管

理，规范财务行为，防范财务风险，提高资金使用效益，根

据国家有关财经制度和规定，结合学校实际，特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事业发展基金是指学校各院部、职能部门运用

学校的有形或无形资源，通过各种教育、培训等创收活动所

创造的收入，扣除上缴学校资源占用费、支付创收绩效和其

他服务成本后结余的发展基金。

第三条 事业发展基金主要用于弥补各部门事业经费不

足或用于增量发展，包括办公条件改善支出、内涵发展支出

及其他支出。

（1）办公条件改善支出。主要用于改善本部门办公条

件，如用于支持教学、科研与实验等办公用品和设备仪器的

购置，办公场地的装修、维修支出等；

（2）内涵发展支出。主要用于教学、科研等各项事业

的发展，如用于教师发展、学科专业建设、学术交流、会议

费、专家咨询费、教职工培训进修、第二课堂、人才引进配

套支持等；

（3）其他支出。可以用于支付团队建设费、参照人事

处标准的离退休职工、在职职工及其直系亲属去世慰问费等。



不得报销个人物品、个人通讯费和其他有违相关财经规定的

费用。

第四条 事业发展基金用于电脑、打印复印机、投影仪

等固定资产、办公用品类货物购买时，由学校资产管理处统

筹管理；用于图书资料购买时，由学校图书馆统筹管理；用

于办公场地装修、维修支出时，由学校后勤基建管理处统筹

管理；用于人才引进配套支持时，由学校人事处统筹管理。

第五条 事业发展基金的使用纳入全面预算管理，各部

门要按规定报送年度预算，预算一经批复必须严格遵照执行。

第六条 事业发展基金的使用须经部门党政联席会议审

议、部门党政负责人双签后方能开支。

第七条 在事业发展基金经费使用中，各部门应自觉接

受财务、审计等部门的监督和检查，存在违规违纪行为的，

学校将按有关规定，对主要负责人及相关责任人追究责任，

并依据事实和情节进行处理。

第八条 国际学院（出国培训部）、网络与继续教育学

院按另行制定的专项管理办法执行。

第九条 本办法由计划财务处负责解释，自公布之日起

执行。


